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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與發展，將有助於我國水資源供給之穩定，達

成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就國內水回收及再生利用狀況而言，目前之應用例多為

點狀個別案例，且其屬性大多屬於單一機構(如機關、社區、事業)內水回收之「取

用模式」，對於跨不同機構之水再生「取供模式」，國內目前並無實際運作案例。

有鑑於目前我國正積極推動廢污水再生利用之立法，且規劃納入民間企業活力與資

源，以協助建立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國外推動跨機構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

之相關經驗，將有助於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發展。本文乃以美國及日本之發展

經驗為例，彙整相關資料並加以整理分析，期能提供國內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建

置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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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年來，在氣候變遷及環境改變加劇之情況下，國內長期穩定供水之基本需

求已逐漸受到嚴重挑戰，台灣於供水日益艱困之環境下，如何確保供水之可靠，已

成為政府必須嚴肅思考、積極面對之迫切課題。就達成穩定供水之目標而言，具體

作為必然需考量開拓水源與節約用水。政府多年來對於節約用水措施之推動不遺餘

力，在長期之持續推動下，已建立每人每日用水量 250 公升之目標值，且節約用水

已成社會共識 [1]；另一方面，傳統水源開發不易，適當水庫壩址有限、自然環境保

育及社會輿論等因素皆為傳統水源開發所需面對之問題，就推動實務面而言，台灣

地區所能開發之傳統水源實屬有限，因此，新興水源之開發更顯示出其重要性。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為新興水源開發之一環，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與

發展，將有助於我國水資源供給之穩定，達成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就國內水回

收及再生利用狀況而言，目前之應用例多為點狀個別案例，且其屬性大多屬於單一

機構(如機關、社區、事業)內水回收之「取用模式」，對於跨不同機構之水再生「取

供模式」，國內目前並無實際運作案例。有鑑於目前我國正積極推動廢污水再生利

用之立法，且規劃納入民間企業活力與資源，以協助建立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

系。國外推動跨機構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相關經驗，將有助於我國水回收及再生

利用之發展。本文乃以美國及日本之發展經驗為例，彙整相關資料並加以整理分

析，期能提供國內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建置之參考。  

二、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現況 

我國中央部會涉及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機關包括經濟部、環保署、內政部、

農委會及國科會等，經濟部水利署掌理我國水利與自來水之政策、法規擬訂及整體

水資源之開發、利用、保育與經營管理及統籌調配事項，為我國水資源主管機關。

環保署設有水質保護處，施政目標在於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維護生態

體系，改善生活環境，為我國水污染防治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掌理都市計畫地

區及指定地區雨、污水下水道工程系統事項，為我國下水道主管機關。農委會設有

農田水利處，辦理灌溉、農田排水等農田水利計畫與重要農業工程事項，為我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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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用水主管機關。國科會為科學工業園區之主管機關，園區內訂定有廢水回收再利

用之相關規定。國內相關部會涉及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相關法規及其位階彙整如表

1 所示。  

經濟部為我國整體水資源開發利用之主管機關，亦負責主導水回收再利用之

推動策略，將廢污水視為新興水源。為推動水回收利用政策，經濟部於「現階段水

資源政策綱領(1996)」、「全國國土及水資源會議(1998)」、「全國水利會議(2003)」、

「水資源永續發展政策規劃(2005)」、「新世紀水資源政策綱領(2006)」 [2]等歷次

水資源政策會議上均指出水回收利用之重要性，然於推動策略上，仍著眼於以「水

之節用與回收」為主，而對「水再生利用」以作為替代水源之推動上著墨有限，尚

未有全面性之規劃。目前經濟部主管相關法規中，並無對水回收再利用有積極性作

為之規定，僅於「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3]中對相關生產事業提出產業用水回

收率承諾建議值。  

分析我國現行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環保署主管之「水污染防治法」

為最直接相關之法規，其子法「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4](第九章  回

收使用)第 41 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產生之廢(污)水，應處理至符合放流

水標準始得回收使用」，為目前明確規範廢污水回收再利用作為之法條。然水污染

防治法係以防治水污染，確保水資源之清潔，為其立法宗旨，相關規定並不以推動

水再生利用為標的。另於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經濟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一 七 章 綠 建 築 基 準 )(內 政 部 )、 科 學 園 區 用 水 計 畫 書 撰 寫 綱 要 (國 科

會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環保署)等法規中則對所規範之相關行為

訂有用水回收率之規定，其亦以「水之節用與回收」為規範標的。  

圖 1 為我國水利用體系現況，各部會對水之利用與管理已有良好分工，天然

水源由開發、使用至污染防治均有相關部會負責且運轉良好。然由鼓勵水回收及再

生利用之角度而言，目前並無積極性之架構與此系統中。綜觀現行我國水利用體

系，目前負責水源開發之經濟部並未設置推動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專責單位或機

關，而環保法規係以水回收降低污染為核心目的，非為水再生利用設計。再者，建

築技術法規係以綠建築建築物節水為目的設立水回收率之要求。直言之，目前我國

水利用體系並未納入水再生利用之思考，現行體系無法達到積極推動水回收及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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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之目標。  

 

表 1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位階彙整表  

主管 
機關 法律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公告 

經濟部 水利法 台灣省灌溉事業管理規則 台灣省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

之水質建議值 

水污染防治

法 

放流水標準 
地面水體分類及水質標準 
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審查

辦法 

— 

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

再利用建議事項 
污水經處理後注入地

下水體水質標準 

環境影響評

估法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審議規範 
文教、醫療建設開發環境影

響評估審議規範 
住宅社區開發環境影響評

估審議規範 
陸上土石採取環境影響評

估審議規範 
高爾夫球場開發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規範 

— 

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

法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 — 

環保署 

飲用水管理

條例 飲用水水源水質標準 — — 

下水道法 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 — — 

內政部 
建築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一七章 綠建築基準)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利用設計技術規範 
建築物雨水貯留利用設計

技術規範 

— 

農委會 
農業科技園

區設置管理

條例 

農業科技園區園區機構營運管理

辦法 
農田水利會灌溉排水管理

要點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 

國科會 
科學工業園

區設置管理

條例 

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理辦法 
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辦法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水電輔導管制

辦法 

— 

科學工業園區用水計

畫書撰寫綱要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

水計畫書撰寫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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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水利用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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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水利用體系現況  

 

三、美國加州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發展經驗 

3.1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發展背景 

美國加州南北降雨不均，北加州濱海地區年降雨量可達 2,000mm，但南加州

屬沙漠地區，年平均降雨量僅 380mm，降雨極少，人口不斷上升，必須依賴北加

州以巨大渠道供水。南加州最大水源，北加州沙加緬度—聖瓦金三角洲(Sacramento- 

San Joaquin Bay Delta)水源地，瀕臨絕種之保育魚類數量銳減，又有地震威脅，1990

年加州法院下令減少 30%~40%供水。此舉使加州中央谷農地缺水，且南加州洛杉

磯地區亦面臨無水可用的危機 [5]。然而，在此同時，南加州人口依然以每年 20 萬

人以上的速度增加中。因此，1990 年起，水再生成為南加州地區尋找替代水源之

重要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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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法規與制度 

美國並無國家立法機構訂定之水再生法規，而由各州自行針對水再生進行立

法(legislation)，各州對水再生利用之作為差異極大，美國環境保護署(USEPA) 2004

年出版之「水再生指導方針(Guidelines for Water Reuse)[6]，整理出美國 50 州中，

各種不同水再生用途已具法律規定(regulation)或使用規範(guidelines)之州數與 12

類用途之處理方式及水質要求，如表 2 所示。「水再生指導方針」其主要目的在提

供尚未訂定水再生法規之州執行水再生事務之參考。加州已建立完整之法規體系，

另有一些州仍限於個案申請。  

 

表 2  各種不同水再生用途已具法律規定或使用規範之州數  

水再生用途 州數(美國共有 50 州) 
都市雜用(無限制) 28 

灌溉(植草區、造林區) 28 
沖廁 10 
消防 9 
建築 9 

景觀貯蓄 11 
街道清洗 6 

都市雜用(有限制) 34 
農業灌溉(食用作物) 21 

農業灌溉(非食用作物) 40 
娛樂用水(無限制) 7 
娛樂用水(有限制) 9 
環境用水(溼地) 3 

工業用水 9 
地下水補注(非飲用水層) 5 

非直接飲用 5 

 

加州於 1978 年建立第一個較為嚴謹的污水再生使用法規，包括：健康與安全

準則(Health and Safety Code)、水準則(The Water Code)、加州法規準則第 22 章和

第 17 章(Titles 22 and 17 of the California Code of Regulations)[7, 8]等。美國聯邦政府

並無明訂水再生目標，但加州州政府則有。2010 年加州之再生水使用量為 6.4 x 108 

m3/年(175 萬 CMD)。加州州政府水再生目標(State Goal，水量目標)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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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0 年時額外增加 1.23 x 109m3/年(338 萬 CMD)之再生水使用量。  

 (2)2030 年時額外增加 2.47 x 109m3/年(677 萬 CMD)之再生水使用量。  

 (3)2030 年時再生水使用量應達 3.11 x 109 m3/年(852 萬 CMD)。  

南加州各地方政府依據州政府之政策目標，以及地區供水水源之不確定性，

均自行訂定再生水增量計畫，以減少使用輸入水，除能減少輸水耗能，亦可獲得較

多用水補貼。針對污水再生利用，美國各州之行政與立法相當獨立，聯邦政府之角

色主要為財務支援。茲以加州為例，將聯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之角色分述如

下 [9, 10]：  

1.各級政府之責任分工  

(1)聯邦政府(Federal Government) 

－財務支援(Financial assistance) 

－研究及訂定非強制性規範(Research and Guideline，如：EPA Guidelines for 

Water Reuse 為非強制性規範) 

(2)加州州政府(California State Government) 

－財務支援(Financial assistance) 

－水資源規劃和管制(Water planning and control) 

－具法律效力之水質標準(Water quality regulation，如：加州再生水水質標準

Title 22 具法律效力) 

(3)地方政府和機構(Local Agencies) 

－ 水 再 生 計 畫 之 規 劃 、 設 計 、 建 造 、 操 作 (Planning,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of projects) 

2.州政府之責任分工  
水再生計畫牽涉之領域較廣，包括：自來水供水、水質、水權、公共衛生等，

因此，加州州政府亦有其責任分工和執行整合。加州州政府之責任分工為：  

(1)自來水供水(Water Supply) 

－水資源局(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DWR) 

(2)水質和水權管理(Water Quality and Water Rights) 

－加州水資源管制委員會(State Water Resources Control Board, SWR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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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區水質管制委員會(Regional Water Quality Control Boards, RWQCBs) 

(3)公共衛生管理(Public Health) 

－公共衛生局(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DPH) 

3.州政府單位權責  

(1)水資源局(DWR) 

－全州長期供水規劃：加州水計畫(Long-term water supply planning for state-- 

California Water Plan) 

－執行加州水計畫(Operates State Water Project) 

－對水再生提供技術協助(Technical assistance for reuse) 

(2)加州水資源管制委員會(SWRCB) 

SWRCB 為加州推動水再生之最重要機關，負責協調整合水量與水質之維

持、自來水與再生水之供應數量、推動策略及行動。  

－保護水質(Protects water quality) 

■設定流域水質保護計畫(Water quality basin plans) 

■制定 9 大供水區的管理規則(Regulatory programs: 9 Regional Water Quality 

Control Boards) 

■提供財務協助給地方政府和機構(Financial assistance to local agencies) 

－水權分配(Allocates rights to use of surface waters) 

■防止水資源浪費(Prevents waste of water) 

－流域計畫(Basin Plans) 

■地表及地下水體最有利使用(Beneficial Uses for all surface and ground-water 

bodies) 

都會區使用：飲用水水源提供(Municipal use-- drinking water source) 

■維持或達成最有利使用的水質目標(Water quality objectives to maintain or 

achieve beneficial uses) 

飲用水水源保護政策(SWRCB Policy protecting sources of drinking water) 

不容水質惡化政策(SWRCB “Non-degrad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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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加州公共衛生局制定 Title 22 再生水地下水補注水質標準，以保護

飲 用 水 水 源 (CDPH Title 22 recycled water criteria for groundwater 

recharge to protect drinking water sources) 

(3)公共衛生局(DPH) 

－管理飲用水(Regulates potable water) 

■保護飲用水水源(Protect drinking water sources) 

■保護飲用水不受其他關連系統污染(Prevent cross-connections with drinking 

water systems) 

－設立污水再生標準(Sets standards for wastewater reuse) 

■在加州 Title 22 法規中設立水回收準則(“Water Recycling Criteria＂ in 

Title 22 of regulations) 

(4)供水區水質管制委員會(RWQCBs) 

圖 2 為加州劃定的九大供水區，其中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又可分為三

個供水區(5F、5S、5R)。供水區水質管制委員會的管理階層有 9 位委員，由

州長提名(包括州議員，屬公務員)，其職權為：  

－核發污水排放許可(Waste Discharge Requirements Permits) 

－核發水再生許可(Water Recycling Requirements Permits) 

■ 將 公 共 衛 生 局 的 準 則 納 入 考 量 (Incorpor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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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加州之九大供水區(可細分為十一區) 

 

4.地方政府和機構權責  

州政府供水區水質管制委員會 (RWQCBs)以下之組織則屬於地方政府和權

責機構。如：橘郡(Orange County)販售自來水的 MWDOC、橘郡販售地下水的

OCWD 隸屬的南加州都會水區(MWDSC)隸屬於圖 2 的 Los Angeles RWQCB (編

號 4)；而艾多拉多灌溉區(El Dorado Irrigation District, EID)屬於 Central Valley 

RWQCB (編號 5)。地方政府和權責機構之權責包括：  

(1)負責地區之供水批發(Regional wholesale water suppliers) 

(2)負責地區之供水零售(Local retail water suppliers) 

(3)成立污水處理專責機構(Wastewater treat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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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再生財務系統  

(1)建設經費(Capital Cost Financing) 

－地方政府資助(Local funding) 

■公債：長期借錢(Bonds-- long-term borrowing) 

－加州政府資助(California state funding) 

■補助金(Grants) 

■貸款：利息補貼(Loans-- subsidized low-interest) 

－聯邦政府資助(Federal funding) 

■補助金：美國墾務局(Grants-- U.S. Bureau of Reclamation) 

(2)操作營運和付息還本經費(Operation, Maintenance, Debt Service Financing) 

－出售再生水之收入(Revenue from sale of reclaimed water) 

－土地估價(Assessments on land based on) 

■土地的抵押價值(Monetary value of land) 

所 有 土 地 均 適 用 ： 包 括 未 使 用 再 生 水 的 土 地 (Applied to all land-- 

including land not using reclaimed water) 

■土地的表面積(Surface area of land) 

所有土地均適用或只適用於使用再生水的土地(Applied to all land or just 

land where reclaimed water is used) 

－Rebates from regional agencies 

6.聯邦經費來源(Federal Funding Source) 

(1)美國國會特別核准撥付(Approved by U.S. Congress) 

(2)編列於聯邦年度預算中(Part of federal annual budget) 

(3)針對特殊計畫之分配款(Allocated to specific projects) 

7.加州經費來源(California State Funding Source) 

借款或出售公債(Borrowed funds from sale of bonds) 

(1)全州州民投票核准(Approved by state voters in statewide ballot) 

(2)長期借款(Long-term--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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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州稅支付：主要為銷售稅和所得稅(Repaid by state taxes-- mostly sales tax 

and income tax) 

(4)州政府機關管理的經費再分配(Allocated to funding programs administered by 

state agency) 

(5)州政府機關分配經費給水再生計畫(State agency allocates funds to projects) 

3.3 南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水再生制度案例 

南加州的橘郡水區(Orange County Water District，簡稱 OCWD)為一抽取地下

水供水的公營水批發機構 (wholesaler)。OCWD 因發現其地下水層有海水入侵現

象，因此，自 1975 年起即開始執行 Water Factory 21 (WF-21)計畫，以鄰近污水處

理廠放流水作為水源，經過高級處理後的再生水直接注入沿海地下水層以防止海水

入侵，並可增加當地的飲用水之水源水量。  

近年來，南加州地區為因應前述之水資源短缺所可能造成之重大災難，OCWD

最 近 完 成 了 新 的 再 生 水 地 下 水 補 注 系 統 (Groundwater Replenishment System, 

GWRS，2008 年 1 月完工)[11]，用來取代 WF-21，水再生設施可產再生水 236,600 

CMD，除持續進行地下水層防止海水入侵之補注外，每日尚可由所補注再生水之

地下水層中抽取上來，作為各式自來水用途。當 2020 年計畫第三期擴建完成後，

預計可提供約 492,000 CMD 符合當地飲用水水質之再生水。分析南加州橘郡水再

生案例具以下之特點 [12]：  

1.供水管理一元化  

南加州橘郡之原水包括輸入水(imported water)和地下水(ground water)，兩

者均歸南加州都會水區(Metropolitan Water District of Southern California，簡稱

MWDSC) 管 理 。 當 污 水 經 再 生 注 入 地 下 水 ， 抽 取 後 成 為 水 源 ， 其 供 水 仍 歸

MWDSC 管理。亦即，橘郡之自來水供應和再生水供應均歸 MWDSC 管理。  

MWDSC 於橘郡地區下設兩個售水的批發商，一個為販售自來水(原水為輸

入水)的 MWDOC，一個為販售自來水和地下水(原水包括輸入水、再生水注入抽

回之地下水)的 OCWD，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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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美國南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組織架構  

 

由圖 3 可知，橘郡地區之供水者管理者 MWDSC 下有兩個批發商(MWDOC

及 OCWD，均為公營組織)和 19 個零售商(retailers，僅有 1 個私營)。所有自來

水和再生水之輸配水系統均由批發商(MWDOC 及 OCWD)統籌管理，零售商僅

負責售水給用戶，以維供水安全。  

2.水再生廠與污水廠合作無間  

至於 OCWD 的再生水地下水補注系統(Groundwater Replenishment System, 

GWRS)則自橘郡衛生區(Orange County Sanitation District，簡稱 OCSD)取得污水

廠放流水，將放流水進行再生，再將再生水進行地下水補注。進行地下水補注

之水源除了上述之再生水外，尚包括 Santa Ana 河等，OCWD 地下水補注之水

源種類和水量可示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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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OCWD 地下水補注之水源  

 

OCSD 為橘郡地區的污水下水道和處理機關，1972 年起即將污水廠部份放

流水交由 OCWD 再生，即為 WF-21 計畫。  

於 2004 年時，OCSD 之海洋放流管容量不足，欲興設新的海洋放流管，但

遭民眾反對，因此，經與 OCWD 商量，OCSD 以海洋放流管 1/2 之經費協助 OCWD

改建水再生廠，即現今之 GWRS。GWRS 完工後，OCSD 可完全不須增設新的

海洋放流管，可謂互蒙其利(OCSD 和 OCWD 之關係可示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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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OCSD 和 OCWD 的夥伴關係  

 

3.水再生廠興建與營運均獲經費支持  

OCWD 興建水再生設施的部份經費來自 MWDSC 撥付贈與性質之補助金

(grant)，而操作營運費用(或水費)之差額補貼(subsidy)則由 OCWD 研提計畫書

(MWDSC 下屬各水區均會研提計畫書)，向 MWDSC 之基金(Fund，經費來自用

戶水費)中爭取(bid)之。MWDSC 會將較高額度之補貼分配給績效優良之水區。

以 OCWD 為例，2010 年爭取獲得$0.1/噸之水價補貼(售水價為$0.65/噸)。  

而 MWDSC 給予下屬水區之建設費用補助金(Grant)來自聯邦(Federal)和州

(State)政府；MWDSC 亦可賣公債(Bond)籌款，再將資金借貸給下屬各水區，以

新設或修繕供水設施；另，MWDSC 的補貼(subsidy)基金則來自於抽取自用戶之

水費。  

OCWD 之 GWRS 系統所獲得之補助金(Grant)和補貼可歸納如下：  

(1)GWRS 計畫獲得聯邦和州政府之興建補助金 (grant)為美金 0.92 億元。另由

MWDSC 獲得美金 0.86 億元的操作維護補貼(subsidy)。  

(2)經計算，產水成本約為美金$0.65/噸，上述補助金和補貼約為美金$0.45/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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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國加州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經驗之借鏡 

經分析美國加州水再生推動之經驗，由其成功推動歷程可供我國借鏡之處可

歸納為：  

1.政策面  

(1)州政府明訂水再生目標。  

(2)各地方政府依據州政府之政策目標，以及地區供水水源之不確定性(如：南加

州逐年縮減輸入水水量)，均自行訂定再生水增量計畫，以減少使用輸入水，

除能減少輸水耗能，亦可獲得較多用水補貼。  

(3)州政府明訂污水排放減量政策，民眾抗爭海洋放流管擴充設置均有利於水再

生推動。  

(4).因自來水和再生水一元管理，缺水地區之新興社區或工廠進行用水申請時，

均被要求使用一定比例之再生水。  

2.行政組織面  

(1)自來水和再生水供水由地方機關一元化管理，統籌調度供水比例(再生水 /自來

水之比例)，依據區域用水危機，有效說服再生水使用者。  

(2)政府主導水再生推動，僅開放民間參與供水之零售，州政府和聯邦政府之所

有財務補貼撥付具時效性，且無爭議。  

(3)州政府訂定法規和規則、進行上位規劃和研究、核發許可，而地方機關(公務

機關，但董事會為民選)負責興建和營運，阻力較小，推動效率高。  

(4)水再生涉及水資源、環保、公共衛生等，然而，州政府各權責單位 (SWRCB

與 DPH)彼 此 協 調 後 ， 針 對 再 生 水 使 用 簽 署 「 同 意 備 忘 錄 (Memorandum of 

Agreement)」，給予 SWRCB 再生水使用管理之主導權和 DPH 之監督權，並

規範個別參與之角色。  

3.法制面  

(1)州 政 府 主 導 法 規 制 定 和 修 正 。 因 州 政 府 具 再 生 水 推 動 之 經 費 撥 付 和 監 督 功

能，因此十分了解地方政府推動之問題及需求。長期之研究成果可有效支持法

規之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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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州具有強而有力的水再生管理法規架構，其 Title 22 為全球引用最廣的水再

生管理條例，近期仍朝地下水補注之地下水鹽分(salt)/營養鹽(nutrient)管理、

不容水質惡化政策、新興和化學污染物防止政策等方向研議修法中。  

4.推動面  

(1)政府主導所有再生廠以及輸配水設施之興建和維護，有效維護用水安全。  

(2)必要時，興建污水廠放流水之「蓄水水庫」，以依據乾旱情勢調節再生水之

供水量。  

(3)地方政府爭取操作營運經費採「競爭式」，依其供水量績效、水質 /水量穩定

度、供水 /使用者關係、水資源調配績效、節能績效、未來規劃構想等因素，

決定給予操作營運經費補貼之額度。  

四、日本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發展經驗 

4.1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發展背景 

日本之平均年降雨量 1,710 mm，較台灣的 2,500 mm 為低，水資源問題與台灣

類似，降雨量地理上分佈不平均，受季節性影響大，加上蓄水不易，都市人口大量

集中，用水需求大，因此，都會區缺水極為嚴重。1970 年代，日本遭遇全國性的

大乾旱，如福岡(Fukuoka)地區於 1978 年居民之限水日長達 287 天。造成產業損失

及生活上的不便。在東京都，由於處於長期缺水環境，供水不足，加上人口湧入，

排放污水量快速上升，迫使東京都政府加速興建污水下水道，而污水處理廠放流水

排放又有污染東京灣的威脅。因此，為解決污水排放和缺水問題，日本政府於 1980

年起即大量補助各城市進行污水再生設施之建置。而對於較不缺水的城市，污水再

生設施之建置亦可建立正面之環境保護形象，因此普遍受到歡迎。  

4.2 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法規與制度 

日本公共下水道管理之中央主管機關歷經數度變更，2001 年(平成 13 年)起，

下 水 道 業 務 統 整 改 隷 於 國 土 交 通 省 (Ministry of Land,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亦即，污水下水道建設、污水處理、污水再生和再生水二元供水事務

均歸屬於國土交通省與全國都、道、府、縣之下水道局管理(水資源管理亦歸屬國



148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與發展-美國及日本發展經驗之借鏡  

土交通省)，事權歸於統一。國土交通省頒佈有「再生水水質及再生處理準則」。

至於建築物內污水自行回收再生利用則由各都、道、府、縣政府由建築法規及各自

公告之「水質準則」管理之。  

日本中央政府並無再生水利用推動之政策目標，乃由各地方政府自行訂定。而

各地方政府 (都、道、府、縣)訂定或研擬之情況各異，有的採取推動面積目標(如

福岡市)，有的採取水量目標(如東京都)，然而均屬於「研擬」階段，並無正式「訂

定」政策目標。  

1.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推動單位  

(1)日本之都市污水處理廠水再生推動(類似取供模式)，完全由政府主導建設及營

運，無民間參與。  

(2)日本建築物中水道水回收推動(類似取用模式)，完全由民間自行建置，政府並

無補助。   

2.中央與地方權責  

(1)因「污水處理廠」為地方政府(都、道、府、縣、市)之權責，因此，水再生推

動亦屬於地方政府之權責，中央政府僅提供「水質準則」和「建設經費補助」。  

(2)所有取供模式水再生推動均以各地方政府「下水道局」之「污水處理廠」為

其基地。   

(3)在日本，「水道局」主管自來水供應，「下水道局」主管再生水供應，兩者

均隸屬於地方政府，因此其水價之訂定具一致性，可提供使用再生水之誘因。  

3.水再生水質準則  

(1)國土交通省公告「再生水水質及再生處理準則」、厚生勞動省公告「建築物

水回收衛生確保施行令」要求「管理目標值」、「暫訂」、「無不悅」、「或

同等機能設施」等含糊準則，給予各地方政府較大空間，作為各地方政府制定

其再生水水質準則或標準之依據。  

(2)各地方政府制定之再生水水質準則或標準只要與中央政府相等或較其嚴格即

可  。  

(3)各地方政府分別制定其再生水水質準則或標準，其規範內容均不盡相同。如，

東京都之再生水用途較廣，除上述四種用途外，其水質基準另增加「洗淨、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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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和消防用水」一項，而福岡市因僅將再生水供應沖廁用，其再生水水質基準

管制項目僅有一項。  

(4)各地方政府之「再生水水質基準」之主管單位為「下水道局」，由「下水道

局」自行監督。  

4.建築物二元供水設施建置   

(1)因建築法規屬於地方權責，各地方政府之管理方式各自獨立，不盡相同，地

方可依據其實際缺水狀況予以修正。  

(2)福岡市引用建築法，對於位於「特定缺水地區  」大於某面積之建築物強制建

置二元供水設施。但在東京都，則無法規強制要求，乃由東京都提供水價誘因

及協助形象宣導以鼓勵使用再生水。  

5.再生水水價    

(1)水價訂定屬於地方權責，各地方政府自行依供水實際成本訂定，送地方議會

審議後通過。  

(2)福岡市「道路下水道局」根據「福岡市再生水利用下水道事業關係條例」依

據成本估算(包括再生廠和管線設施之建設和操作營運成本) ，訂定再生水水

價(150~350 日元(≅台幣 56~130 元)/m3)，但設定比自來水水價便宜。  

(3)東京都「下水道局」進行成本估算，經算出完全反映成本之價格後，送東京

都議會審議通過實施，並無遭遇攔阻。東京都再生水水價分為兩種，一種是供

應大樓沖廁之再生水價(273 日元(≅台幣 102 元)/m3)，一種是供應河川清流復

活之水價。供應河川清流復活之水價屬於政府間之協議，由下水道局向環境局

收取 25 日元 /m3。  

(4)再生水由下水道局自設再生水水錶，獨立收費。  

4.3 日本福岡市水再生制度案例 

福岡市靠海且腹地狹小，河川短促，地下水源甚少，且抽取地下水有海水入

侵之顧慮。有鑑於此，1979 年 2 月 1 日福岡市即頒佈了「福岡市節約用水相關措

施綱要」(2003 年修訂成為「福岡市節水推進條例」)，且獲得國家層面(建設省)的

支持，於 1979 年 8 月 7 日即成立「污水處理循環利用示範工程」，於福岡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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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污水處理中心」設置再生處理設施，1980 年 6 月開始供給再生水。並劃定「缺

水區域」，於福岡市建築法規中規定，於缺水區域內一定面積之建築物必須建構二

元供水設施，使用再生水。亦即使用再生水成為福岡市解決乾旱問題的重要措施。 

福岡市現有居民 145 萬人，其下水道之普及率已達 99.5% ，現有水處理中心(污

水處理廠)六座，處理量 671,050CMD (能力 1,003,250CMD)其中「中部水處理中心」

和「東部水處理中心」設有水再生廠。截至 2009 年，福岡市已「公告缺水地區」

將再生水供應至福岡市博物館、福岡鐵塔、福岡巨蛋球場及 JR 九州博多車站等 360

個地點設置水再生處理設施，可供給再生水量 8,800 CMD。未來以「擴大使用區

域」、「擴大再生水用途」為要求。  

福岡市之水再生推動由「福岡市道路下水道局 /下水道施設部 /施設管理課」負

責推動。  

1.建築物二元供水設施建置  

福岡市以「福岡市節水推進條例」公告「特定缺水地區」，並規定大型建

築物(口徑 50mm 以上的給水設備且樓地板面積達 5,000 平方公尺以上)於興建初

期應提出節水計畫書 (可選擇 )。而依據「福岡市再生水利用下水道事業實施條

例」，特定缺水地區之給水設備口徑 50mm 達以上且樓地板面積達 3,000 平方公

尺以上，即應設置雜用水(再生水)利用設備。  

2.再生水水價  

福岡市根據「福岡市再生水利用下水道事業關係條例」訂定再生水水價。

福岡市自來水水價採遞增式的累進加價體制，用水大戶的水費負擔較大，用的

越多水費也隨著漲高，如表 2 所示。而福岡市之再生水水價則設定比自來水更

便宜的價格，如表 3 所示。  

至於再生水之收費方式，則由道路下水道局自設再生水水錶，獨立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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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福岡市自來水水價(商業用) 

基本水費(每月,按水表口徑) 單位水費(1 個月) 
40mm 10,920 日元 10m3 以內 175 日元/ m3 

50mm 21,100 日元 11 m3~30 m3 243 日元/ m3 
75mm 59,700 日元 31 m3~100 m3 335 日元/ m3 

100mm 129,200 日元 101 m3~300 m3 416 日元/ m3 
150mm 319,000 日元 301 m3~10,000 m3 497 日元/ m3 
200mm 511,000 日元 1,001 m3 以上 542 日元/ m3 

 

表 3  福岡市再生水水價  

基本水費 單位水費(1 個月) 
100m3 以內 150 日元/ m3 

101 m3~300 m3 300 日元/ m3 無 
301 m3 以上 350 日元/ m3 

 

3.建築物二元供水系統設施補助  

福岡市以「雜用水道獎勵補助金交付綱要」規範建築物二元供水系統設施

補助。其規範概要為：  

(1)補助對象：本市區域內符合雜用水道技術基準規定，適合興建循環利用雜用

水道之新建設施者(國家及地方公共團體出資興建之公團、公社等法人除外)。 

(2)補助內容：a.利息補助費用為標準設施費用×(利率%－3%)，最高為 5 年貸款

的補助。b.固定資產稅的補助費用為標準施設費×14/1,000，最高可減免 3 年。 

4.4 日本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經驗之借鏡 

日本並非大量使用再生水之國家，主要因為日本工業用水之水價低，且人口

密集區鮮少工廠，大型生活污水廠之再生水無法提供工業使用，僅能提供鄰近生活

雜用。然而，日本於都市地區，利用污水處理廠二級放流水推動水再生利用，經過

詳細之水再生技術研發及健康風險控管，以提供  (1)沖廁用水、(2)洗街降溫用水、

(3)河川清淨復活用水、(4)清洗下水道設施用水  等雜用水之水再生經驗值得學習。

對於水再生之推動，有下列數點值得參考。  

1.對於水再生之推動，日本雖無官方正式公告之「政策目標」，然而，日本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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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透過各種方式提升再生水之使用量，包括「公告缺水地區」和法規規定強

制建築物興設二元供水系統、提供水價優惠、或提升建築物永續形象等，值得

國內學習。  

2.日本推動水再生完全由政府主導，政府中央補貼部份興建費用，其財務計畫以

地方政府收受高額再生水費(但較自來水價便宜)支應之，值得國內參考。  

3.針對再生水水質要求，日本中央政府水資源、公共衛生單位僅訂定「管理目標

值」、「暫訂」、「無不悅」、「或同等機能設施」等較為含糊之準則，給予

各地方政府較大之空間，值得國內參考。  

4.綜觀日本推動水再生，下水道主管單位並無「扶植水再生產業」和「提升再生

水用水量」之壓力，因此，於再生水使用量增加之進展確實較為緩慢。  

五、結  論 

眾所周知全球將因氣候變遷而面臨更嚴峻之缺水挑戰，台灣當然必須面對此挑

戰，且由於先天供水穩定性不足，潛在缺水情況將更為緊張。面對缺水問題，新興

水源之開發應為一可慎重思考之方向。然而，目前我國水利用體系並未納入水再生

利用之思考，現行體系尚無法達到積極推動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目標。借鏡美國與

日本對於水回收及再生利用之經驗，將有助於於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

與發展。本文分析比較美國與日本目前所發展出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制度，可謂截

然不同，各有所長。就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與發展而言，如何就本文

中所提之各國制度之優點長處，配合我國之國情，修正作法，將是此體系能否有效

運作之關鍵，期盼，藉由水回收及再生利用體系之建置與發展，能有助於我國水資

源供給之穩定，達成水資源永續經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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